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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所“无岗位人员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化学所人员聘用制度，根据《中国科学

院人员聘用制度实施办法》（科发人字〔2016〕2 号）和《化学所

人员聘用制度实施细则》（化发人字〔2017〕14 号）有关规定，

结合化学所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 

一、人员范围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由人事关系所在部门（课题组或实

验室）提出申请，经研究所批准后认定为暂时无岗位人员，以下

简称“无岗位人员”。具体为： 

1．因部门调整、合并、撤销或科研方向融合等原因，暂未

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的。 

2．未通过竞聘上岗、年度考核不合格、病休或非因公负伤

返岗后不能胜任本岗位工作，经与本人协商，同意调整岗位，但

暂未确定新的工作岗位的。 

二、人员及岗位管理 

1．无岗位人员自认定无岗身份的下个月起开始计算择业期，

择业期最长不超过 6 个月。 

2．无岗位人员在择业期内人事关系仍在原课题组；原课题

组调整、合并或撤销的，关系转至所在实验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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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无岗位人员在择业期内不得申请岗位晋升晋级，不得兼

职，不得公派出国，不得申请科研项目。  

4．无岗位人员当年在岗工作已满 9 个月，由部门组织年度

考核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，薪级工资晋升一级；考核结果

为基本合格及以下，或当年在岗工作不满 9 个月的，薪级工资不

予晋升。  

5．无岗位人员择业期内竞聘至所内新的工作岗位的，办理

所内调动手续；申请调动至外单位工作的，办理离职手续。 

6．无岗位人员择业期满时仍未确定新的工作岗位，按合同

期满自然终止处理。无岗位人员须在择业期满后 30 日内办理离

职手续。 

7．无岗位人员择业期内应主动与化学所保持联系，因本人

原因与化学所失联或擅自与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，我所有权解除

聘用关系。 

三、相关待遇 

1．无岗位人员自认定无岗身份的下个月起按照无岗位人员

发放相关薪酬，择业期内 1-3 个月发放基本工资和国家规定的津

补贴；4-6 个月发放基本工资。 

2. 无岗位人员择业期内薪酬成本、社会保险单位缴纳部分等

由人事关系所在部门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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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日常管理 

1．无岗位人员未经化学所书面授权，不得披露、使用或者

许可他人使用、向他人转让化学所的技术成果和资料，不得侵犯

化学所合法权益，否则化学所有权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。 

2．无岗位的涉密人员自无岗之日起办理脱密手续，在脱密

期内应遵守化学所涉密人员和涉密项目管理规定。 

五、其他 

1．其他未尽事项按国家、中科院及化学所有关规定执行。 

2．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

《化学研究所关于无岗位人员管理的实施办法》（化发人教字

〔1998〕19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附件 1．《岗位调整申请书》 

2．《岗位调整通知书》 

 

 

 

 

 

 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021 年 6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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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岗位调整申请书 

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人事处： 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经与本人

协商一致，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课

题组或实验室）职工        为“无岗位人员”。无岗位期间其

人事关系归属                部门，薪酬成本、社会保险单位

缴纳部分等由人事关系所在部门承担。 

特此申请，请批准！ 

 

 

 

课题组长（签字）     本人（签字）    实验室负责人（签字）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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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编号：  

岗位调整通知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同志：  

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52 号）、《中

国科学院人员聘用制度规定》（科发人字〔2016〕2 号）及《化学

所“无岗位人员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化发人字〔2021〕47 号）

有关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我方对你的工作岗位及待遇作以下调整： 

1．因                   ，自     年   月   日起您被认

定为暂时无岗位人员，按化学所“无岗位人员”管理。 

2．自认定无岗位身份的下个月起开始计算择业期，择业期

最长不超过 6 个月。 

3．择业期内不得申请岗位晋升晋级，不得兼职，不得公派

出国，不得申请科研项目。  

4．择业期内竞聘至所内新的工作岗位的，办理所内调动手

续；申请调动至外单位工作的，办理离职手续。择业期满仍未确

定新的工作岗位的，按合同期满自然终止处理，须在择业期满后

30 日内办理离职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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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根据“按需设岗、按岗聘任、以岗定薪、岗变薪变”的基

本原则，自认定无岗身份的下个月调整薪酬待遇，1-3 个月发放

基本工资和国家规定的津补贴；4-6 个月发放基本工资。 

6. 其它未尽事宜按照国家、中科院和化学所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同意达成上述条款，盖章后生效，一式贰

份，各执壹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

       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